闵行区支持现代金融业发展 促进产融结合
实施意见
（修订稿）
为贯彻本区“提升核心优势，深度产城融合”经济社会发展主线，充分发挥股权集聚区和普惠金融示范区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支持本区金融产业发展。吸引各类金融资源集聚闵行，打造“百亿基金、千亿矩阵”热带雨林式的基金集群，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功能，推动区域新质生产力持续高质量发展，对《闵行区支持现代金融业发展 促进产融结合实施意见》修订如下：
一、支持的领域
聚焦金融服务、股权投资、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助力区域内企业创新升级，做大做强，拓展融资渠道，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要素资源集聚，打造热带雨林式股权投资生态。
二、支持的内容
（一）推动股权投资要素集聚
1.鼓励股权投资机构开展投资。鼓励各类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组建专业团队，增强“募、投、管、退”能力，引导股权投资机构规范运作，提升管理规模、产业能力、战略规划等综合能力，最高奖励1000万元。
（二）聚焦投早投小投重点
2.建立全周期股权投资支持。鼓励各类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孵化器、科技成果转化，从“0-1”阶段的早期天使投资项目，初创期、成长期具备创新技术、高成长性的科技型创投项目，及高端智能制造、绿色经济、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项目。对获得社会资本投资的企业，按获得实际投资额（扣除国有投资基金出资部分）的1%给予相应的奖励，单个项目奖励最高30万元。
（三）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
[bookmark: _GoBack]3.流动资金贷款支持。为企业提供贷款利率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以下简称LPR）减30个基点的1-3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并按照获贷企业实际支付贷款利息的20%给予补贴，单一企业可累计计入补贴的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1亿元，补贴期最高不超过1年。
4.固定资产贷款支持。对企业投资总额在5000万元以下的新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利率不高于LPR减50个基点的固定资产贷款，并给予企业实际支付贷款利息20%的利息补贴；对企业设施、设备更新等项目，提供利率不高于LPR减30个基点的固定资产贷款，并给予企业实际支付贷款利息20%的利息补贴，计入补贴的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1亿元。固定资产贷款贴息补贴期最高不超过2年。
5.政策性融资支持。被市、区认定为“专精特新、高新技术、科技新锐、科技小巨人”，并对通过本市中小微政策性担保获得贷款的科技企业，以及通过履约保证等渠道获得贷款的科技类企业，对超过LPR的部分，给予贷款企业最高不超过LPR 20%的补贴，同一企业一年最高补贴10万元。同时，按照企业实际承担的担保（保险）费给予全额补贴，同一企业一年最高补贴20万元。
6.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对农业信贷担保业务担保费和小额信贷保证保险保费给予全额补贴；对经营主体贷款，按照LPR的50%给予贴息；对承担市委、市政府、市农业主管部门的重点工作和重点保障内容的经营主体，按照LPR的80%给予贴息，最高补贴500万元。按照《上海市都市现代农业专项贷款贴息（贴费）实施细则》的相关标准执行。
7.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以知识产权质押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企业，给予LPR的50%的利息补贴，同一家企业一年贴息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以组合贷款方式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仅补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部分的利息。
8.外贸企业信贷支持。对购买出口信用保险产品的投保外贸企业在政策有效期内缴纳的保费，按照外贸企业实缴保费给予50%的扶持，单一企业每年最高补贴100万元；为外贸企业提供贷款利率不高于LPR减50个基点的流动资金贷款，给予实际支付贷款利息40%的补贴，单一企业可累计计入补贴的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补贴期最高不超过1年。
9.科技金融支持。通过闵行区科技创业公益基金给予免息免抵押信用贷款，最高50万元。对新获得科技信贷的企业，分别给予50%的利息补贴和市、区1:1匹配的担保（保险）费补贴，最高20万元。对新购买各类科技保险的企业，符合条件的给予市、区1:1匹配资助，最高补贴50万元。
10.创业担保支持。对于符合条件获得创业担保贷款，并按时足额还款的，按照LPR减150个基点以下部分，由借款人和借款的创业组织承担，剩余部分由区级财政给予利息补贴。同一企业一年最高补贴20万元。
（四）激发区域金融服务活力
11.充分活跃金融服务生态环境。对具有国际化、系列化、品牌化、特色化的，有助于金融产业发展、推动产融结合、打造金融文化品牌、做好五篇金融大文章的各类金融活动，按照活动总投入的50%，给予活动主办方或承办方最高30万元资金支持。
三、附则
（一）具体政策申报，详见申报通知。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同一项目不得重复享受同类政策，其中，涉及“鼓励股权投资机构开展投资”项目补贴的企业，政策资金由区镇按照8：2共同承担。
（二）如有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条款，则以国家相关法规为准；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上海市颁布新政策，则按新政策规定执行。
（三）享受扶持政策的企业或机构，如存在弄虚作假、骗取扶持资金等行为，或者从事金融违法等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将取消其申请扶持资格并追缴资金，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四）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0月14日，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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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   月   日

— 4 —

